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细则
1、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
组长 陈树琪，王寅，李国然，胡同亮，朱剑
二、转出条件
除《南开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不允许转出的情形外，学院学生转出无其他限制。 
3、 转入基本申请条件 
1、一年级本科生申请转入材料学院的学生，原专业不做要求；二年级及以上年级，本科生申请转入材料学院的学生，原专业必须是理工科相关专业。
2、申请转入材料学院的学生，通识必修课中外语能力类课程及数理基础类课程没有不及格情况。
四、选拔流程 
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须参加学院组织的笔试和面试。其中笔试试题为材料学科基础知识，满分100分。面试分为自我介绍和问答两个环节，满分100分。笔试和面试成绩比例为6:4。笔试和面试成绩都达到60分的同学，根据笔试和面试成绩按比例相加排序获得最终转入资格。
本院两个专业之间互转不用参加笔试，只参加面试，面试成绩合格即可转入，不参加成绩排序，不占计划名额。
最终录取名单将于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网站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3天，如有异议，可于公示期内申请复议。
五、本细则解释权归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。
